
云 南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

关于申报云南省科协海智计划工作站的通知

各州市科协，省 级 学 会 〖协会、研 究 会 〕，企业科协，高等院 

校科协：

为深入参与中国科协 “海智计划”，充分发挥科协组织作为 

民间科技交流主力量的独特优势，积极搭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

进 、项目合作、学术交流、决策咨询等平台，促进海外人才来 

滇创新创业，服务创新型云南建设，省科协决定开展海智计划 

工作站建设工作。根 据 《云南省科协海智计划工作站管理办法 

( 试行焓，现将省科协海智计划工作站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 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高校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；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工 

业园区、产业园区、 自 贸 区 〖以下简称园区〕；省科协所属学 

会 〔协会、研 究 会 〕； 州 （市 〉、县 （区 ）科协等单位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 .重视海智工作，具备开展工作的组织实施条件，制定相 

应的工作规程、财务制度和海智工作方案，并 配 备 专 （兼 ）职 

工作人员、办公场地和工作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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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联系海外科技团体和科技工作者的稳定渠道，以及 

吸引海外科技人才、项目落地的载体平台。

申报建站的企业，应是在省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

的规模以上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，有明确的技术创新和对外项 

目合作需求，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和研发团队。

三、项目资金支持

省科协对新建工作站连续 3 年给予资金支持，每个工作站 

每年补助 2 0 万元，补助方式釆用以奖代补，即先建站，通过一 

年运行评价后，对优秀的工作站给予项目支持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工作站建立釆取拟建站单位提出申请、基层科协审核推荐、 

省科协审批认定的程序。

1 .申报单位提出申请。园区、企业等拟建站单位不论其隶 

属关系如何，向其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州（市 〕、县 （区 ）科协 

进行申报；驻地在昆明市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园区、省级学会 

可直接向省科协申报。

1. 基层科协审核推荐。州 （市 〉、县 （区 ）科协对本行政区

域内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出具审核推荐意见后统一向省科协  

申报。

3丨省科协审批认定。经资格审核、专家评审、省科协党组 

研究、公示后，对确定入选的单位进行命名、立项资助。

五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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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丨请各市州科协负责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园区、科研院

所 、企事业单位等做好申报工作。

2丨请各申报单位于2022年 4 月 3 0 日前将申报材料装订成册 

一 式 6 份连同电子版，一并报省科协国际部。申报材料包括：《云 

南省科协海智计划工作站申报表》；联系的海外科技团体、科技 

工作者情况及合作关系证明材料；工作站建设方案及相关的工  

作制度；申报单位法人登记证书（企 业 〉；云南省科协海智计划 

工作 站 评 定 指标 （试 行 〕及相关材料。

联 系 人 ：毛发强

联系电话 : 63103381

联系邮箱：^115^X8^0)1 26# 00111

联系地址： 昆明市护国路 2 6 号省科协办公大楼 5 0 8室

邮 编 ： 650021

云南省科学技术 :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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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截止时间：4月25日�


